
政府就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在 2009 年 7 月 28 日會議上  

提出的跟進行動的回應  –   

地區美化及活化計劃  

 

目的  

  當局應要求就渠務署正進行的大澳污水改善工程

研究的進度及可行的短期改善措施提供有關資料。  

 

背景  

2 .   現時，大澳部分地區已設有污水收集系統。在大

澳其他未有污水收集系統的地方，住宅污水直接或經化

糞池和滲水系統等私人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排放至附近

水道。由於這類私人污水處理設施靠近水道，加上維修

保養不足，故未能有效清除污染物。因此，從這些未有

污水收集系統的地方排放出來的污水成為大澳區的水質

污染源頭。  

 

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2階段  -  長洲及大澳污水收集、處

理及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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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為了解決大澳的污水排放問題，並為大澳其他地

方提供污水收集系統，環境保護署於 2007年提出進行污

水工程計劃編號第 354DS號  「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2階

段  -  長洲及大澳污水收集、處理及排放系統改善工程」， 

而渠務署是推行該計劃的工程執行部門。  

4 .   初步工程範圍包括在大澳未有污水收集系統的地

方／鄉村提供鄉村污水收集系統、擴建或改良現有的污

水幹渠、興建污水泵房及相連污水泵喉，以及擴建現有

的大澳污水處理廠及提升其處理水平。詳情請看隨附圖

則。  

5 .   渠 務 署 最 近 完 成 了 大 澳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的 勘 探 研

究。初步研究結果顯示該污水收集系統應適當地伸延至

大澳其他未有污水收集系統的地方。渠務署準備推出計

劃伸延大澳的污水收集系統，但伸延至棚屋地區則未必

可行。研究指出，在棚屋及附近區域進行污水渠接駁工

程存在極大技術困難，如棚屋結構薄弱及施工空間相當

有限等。至於能否克服這些困難將需要進一步研究。渠

務署將會繼續諮詢及聽取各持份者對這項工程的意見。  

6 .   在 2009年，環境保護署及渠務署已經與大澳鄉事

委員會主席及一些委員、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、女

青年會大澳社區工作辦事處及一些棚屋居民會面，向他

們 簡 介 354DS(大 澳 部 份 )的 工 程 範 圍 及 就 提 供 大 澳 棚 屋

污水設施的可行性交換意見。環境保護署及渠務署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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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 1月 21日 向 大 澳 居 民 權 益 關 注 組 及 一 些 當 區 居 民 作

簡介。經過這一連串地區會面後，環保署及渠務署會訂

定下一階段的工作。  

 

 

發展局  

2010 年 2 月  




